《新华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起草说明

现将《新华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年行动计划》）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编制背景和过程
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加快推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平顶山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-2027）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民政局牵头起草制定《三年行动计划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经多次开展现场调研，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，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初稿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三年行动计划》分为总体目标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。
（一）总体目标
到2027年年底，区、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、社区（村）、家庭四级养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，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全面构建，基本形成兜底有保障、中端有市场、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
1、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，通过区级层面、街道（管委会)层面，社区（村）层面、老年人家庭层面健全完善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机制。
2、提升医养结合服务品质，完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，加强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，支持养老医疗机构资源整合，提高老年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，利用现有资源改建一批街道（社区）、镇（村）医养结合服务设施。
3、大力支持发展养老产业，实施养老服务＋行业行动，发展老年用品制造，发展老年用品租赁，激发老年教育市场活力，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。
4、强化养老服务要素保障，加强养老服务用地保障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加大养老服务资金支持，加快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，健全完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，强化养老服务队伍建设。
三、保障措施
区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确定的约束性指标，制定可量化、可落地的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，合力抓好养老服务工作。镇、街道（管委会）要将养老服务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建立“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民政部门统筹协调”的工作机制，推动养老服务工作落地落实。
四、建议
参照市政府文件，《三年行动计划》审议通过后，建议以区政府名义印发实施。
